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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视角下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杨凯

  公共法律服务作为社会治理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 在现代经济社会中扮演

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从经济学的视角出

发， 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内涵与外延、

供给与需求、 效率与公平等问题构成了

纷繁复杂的理论体系。 不仅关乎法律制

度的完善和执行， 也植根于市场经济的

运行逻辑、 资源配置的优化机制以及社

会福利最大化的追求之中。 公共法律服

务体系在不断地建设发展中， 以尊重和

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方式实现了政府在

市场失灵领域的有效干预。 通过深入剖

析经济学理论在公共法律服务领域的应

用， 可以更加透彻地理解其对社会公

正、 市场秩序、 经济发展等方面的深远

影响， 并为改进、 优化和健全公共法律

服务体系建设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和实

践指导。

公共法律服务的属性

公共法律服务展现出鲜明的公共物

品特性， 即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 非排

他性意味着， 公共法律服务提供的是一

种普适性的公共服务， 任何人都可以从

中受益， 例如， 法律的制定和执行、 法

院系统的运行、 法律咨询等， 可以覆盖

所有人群。 非竞争性则表示， 当一个人

使用公共法律服务时， 并不会消耗掉其

他人使用相同服务的机会， 无论有多少

人使用同一项法律服务都不会导致这项

服务的质量或可用性的降低。

市场机制倾向于根据供求关系和价

格信号来决定资源配置， 然而， 对于公

共法律服务这样的特殊商品， 由于私人

机构或企业难以通过市场手段收取费

用， 或者即便收取费用也无法覆盖全部

成本， 因此缺乏投资动力。 例如， 法律

咨询、 法律援助以及某些公益诉讼等，

若完全依赖市场机制， 可能会出现供给

不足的情况， 尤其是对于贫困人群、 弱

势群体和特殊群体而言， 由于无力负担

高昂的费用， 无法获取法律服务。

有鉴于此， 政府的角色显得尤为重

要。 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 有

责任和义务通过财政投入、 制度建设、

购买服务和政策引导等方式， 提供充足

的公共法律服务产品和内容， 确保每一

位公民、 每一个企业不论经济状况如

何， 都能够普惠均等、 高效便捷地获取

必要的法律保障和公平的司法救济， 从

而维护社会公正， 促进法治社会建设，

保障市场经济的有序正常运行。

交易成本与经济效率

公共法律服务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扮

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能够通过多种方

式减少交易成本， 进而极大地提升经济

效率。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法律明确性与认知成本降

低。 法律服务通过制定和传播明晰的法

律法规， 为市场参与者和社会提供统

一、 可预测的行为准则， 大大减少了企

业或者个人在签订合同时的不确定性，

节省了谈判时间和费用。 各方可以根据

现有的法律框架和基于公共服务认知的

安定秩序快速达成共识， 无需为理解模

糊不清的法律法规付出过高的认知成

本。

第二， 司法公正与合同执行保障。

建立公正、 高效的司法系统， 确保合同

能得到严格执行， 是降低经济活动交易

成本的关键之一。 有了强大的法律后

盾， 市场参与者在订立合同时更有信

心， 违约成本的相对增加提高了合同履

行的可靠性， 减少了因一方违约而产生

的经济损失和诉讼成本。

第三， 法律援助与弱势群体保护。

公共法律服务提供的免费或低成本的法

律咨询和法律援助， 使得经济活动中的

弱势群体能够在面临法律纠纷时有渠

道、 有能力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不至于

因为经济条件限制而丧失公平竞争的机

会。 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提升了整个社

会的公平、 稳定， 有助于维护市场秩

序， 让所有的市场参与者能够在同等的

法律保护下安全和稳定地生产经营交

易， 从而激发市场活力。

总之， 公共法律服务通过减少经济

活动中的不确定性、 保障合同执行和赋

予弱势群体法律支持， 为市场经济创造

了更加公平、 有序的竞争环境， 降低交

易成本， 最终促进整体经济效率的提

升。

效率与公平的权衡

在福利经济学框架下， 提供公共法

律服务除了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以

外， 更需努力寻求效率与公平的最佳平

衡点。 公共法律服务的核心目标之一是

在确保经济效率的基础上， 最大程度地

促进社会公平。

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通过融

合发展现代化的“三维四域” 公共法律

服务， 致力于提高经济效率和促进市场

交易安定有序。 通过建立公正的法律框

架和有效的司法系统， 公共法律服务确

保了市场交易的安全性， 降低了交易成

本， 使得资源可以在法律保护下得到更

有效率的合理配置和利用。 同时， 公共

法律服务带来的信息透明度减少了信息

不对称的情况， 降低了市场摩擦， 进一

步推动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同时， 覆盖城乡的现代公共法律服

务体系建设尤其重视全社会公平的实

现。 通过提供无差别的律师服务、 调

解、 公证、 仲裁、 司法鉴定、 法律援

助、 法律咨询等公共服务， 确保每个市

场主体都能平等接触和利用法律资源。

特别是在经济实力较弱、 信息获取能力

较差的弱势或特殊群体中， 公共法律服

务的普惠性显得尤为重要， 可以有效缓

解因信息不对称和经济实力差距导致的

不公正现象， 保障社会资源的公平分

配， 防止社会阶层固化， 维护社会稳

定， 为长期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

的社会基础。

制度经济学与规制经济学

在制度经济学视角下， 公共法律服

务体系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和实现社会

公正的基石， 在建构和维护市场秩序方

面扮演着核心角色。 公共法律服务的设

立、 运行和适时改革， 构筑了社会行为

规范的框架， 如同为市场经济制定了一

套规则， 规定了企业和个人在市场中的

行为边界和互动准则。

法律制度通过设立明确规则和严格

执法， 建立起合法合规经营的基本规则

秩序， 使得个体和企业在参与市场竞争

时有了清晰的参照标准和预期。 这一过

程中， 覆盖城乡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

系确保了市场参与者在法律框架内的经

营活动自由， 并通过法律威慑和惩罚机

制， 减少了不良行为， 维护了公平有序

的市场环境。

规制经济学则更加关注政府如何运

用公共法律服务这一工具， 对市场进行

有效规制。 政府制定了反垄断法、 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 并通过法律

服务的形式监督和执行， 打击任何形式

的市场垄断行为， 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 维护市场竞争的活力， 遏制市场过

度集中， 激发企业创新动力。 这些制度

安排和政策实践， 使得公共法律服务成

为推动市场经济制度走向成熟、 稳定和

公平的重要支柱。

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构建

公共法律服务是公共服务体系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 不仅体现在直接提供的

多种具体法律事务上， 更在于其对整个

社会法治观念培育与法治化进程的深远

影响。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 个体的知

识、 技能以及健康状况等无形资产构成

了人力资本， 而良好的法律素养正是其

中关键的一环， 对于个人和社会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通过系统性地普及法律知

识， 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能够提升公

民守法和企业合规的法律素养， 使人们

更好地理解和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权

益， 进而提高社会整体的人力资本素

质。

此外， 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有助于构建社会成员间的法律共识， 这

种共识是建立信任关系的基础。 在一个

法治健全的社会环境中， 当法律成为指

导和约束人们行为的共同准则时， 社会

成员之间基于法律的相互信任关系不断

深化， 并表现为市场主体之间的契约精

神增强、 交易成本降低， 以及社会矛盾

纠纷解决的规范化， 从而极大地促进了

经济活动的顺利开展和市场秩序的优

化， 同时也积淀了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

的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包括了网络、 规

范、 信任等无形要素， 在很大程度上影

响着社会合作效率及经济发展质量。 因

此， 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对于构建良

好的社会资本市场运行环境起到了积极

的催化作用。

总而言之， 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在经济学视域下展现了其独特而深远的

价值。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覆盖城

乡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今年的政

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公共法律服务， 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报告提出健全覆盖城

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都旨在充分发

挥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社会治

理法治化的制度功能。 现代公共法律服

务体系作为政府在市场机制之外补充和

矫正市场失灵的公共产品， 通过降低交

易成本、 提升经济效率、 保障社会公

平、 维护市场秩序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

代的制度体系作用。 制度经济学和规制

经济学为理解和正确认知公共法律服务

体系建设在塑造行为规范、 促进市场竞

争活力方面的角色提供了理论依据， 而

其普及法律知识、 提升人力资本、 构筑

社会资本、 规范安定社会秩序的过程，

则进一步揭示了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在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和促进经济发展方

面的潜在贡献。

无论是作为社会公正的护航者， 还

是市场经济秩序的守护者， 现代公共法

律服务体系建设都在不断探索实践和健

全完善过程之中， 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动

态平衡， 促进全社会共建共享中国式法

治现代化建设成果以及安定有序和谐繁

荣的经济社会环境。 因此， 加强对现代

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经济学研究和

实践优化， 无疑是迈向更高层次法治社

会和高质量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抓手，

更是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发展道路的必然

选择。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公共法律服

务研究院院长 、 教授 、 博导 。 本文为

2021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民事司法程序现代化问题研究” （项

目批准号： 21& ZD 205） 的阶段性研

究成果。】

□ 市场机制倾向于根据供求关系和价格信号来决定资源配置， 然而， 对于公

共法律服务这样的特殊商品， 由于私人机构或企业难以通过市场手段收取

费用， 或者即便收取费用也无法覆盖全部成本， 因此缺乏投资动力。 有鉴

于此， 政府的角色显得尤为重要。

□ 公共法律服务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能够通过多种方

式提升法律明确性、 降低认知及交易成本， 以公正、 高效的司法系统确保

合同得到执行， 进而极大地提升经济效率。

□ 个体的知识、 技能以及健康状况等无形资产构成了人力资本， 而良好的法

律素养正是其中关键的一环。 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能够系统性地提升公

民守法和企业合规的法律素养， 进而提高社会整体的人力资本素质。

扫
描
左
侧
二
维
码
关
注（理论学术编辑部微信平台）

上海市普陀公证处陈小苓公证

员， 遗失公证员执业证， 执业证号：

109001219940165， 声明作废。

吸收合并公告遗失声明

吸收合并公告认领公告
近期金山海警局在海上缉私执

法中查扣一艘涂刷船名为“金安领”

（MMSI： 413352070） 的船舶， 经

海警机关多方联系查找， 无法联系

到“金安领” 船所载煤炭的所有人。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 第

六十三条之规定， 特发布认领公告。

请上述船载煤炭所有人在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六个月内， 持有效身

份证件和财物所有权凭证等相关证

明材料， 主动与金山海警局联系认

领。 逾期未认领的， 我局将上述船

载煤炭依法拍卖、 变卖后所得价款

上缴国库。

特此公告

联系人： 颜警官

联系地址： 上海市金山区卫一

路 297 号

联系电话： 57951400

金山海警局

2024年 10月 28日


